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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龙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孙公司增资扩股并引入投资者

交割完成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交易概述

江苏龙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龙蟠科技” 或“公司” ）分别于2025年2月

21日和2025年4月17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和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

审议通过了《关于PT� LBM� ENERGI� BARU� INDONESIA增资扩股并引入投资者的议

案》， 同意LG� ENERGY� SOLUTION, � LTD.（以下简称 “LGES” ） 拟以现金出资1,

597.091112万美元，认购255,930.64股PT� LBM� ENERGI� BARU� INDONESIA（以下

简称“锂源（印尼）” ）新发行的普通股，取得锂源（印尼）新股发行完成后20%的股权。

LBM� NEW� ENERGY� (AP)� PTE.� LTD.（以下简称“锂源（亚太）” ）及LBM� NEW�

ENERGY� SINGAPORE� PTE.LTD.（简称“锂源（新加坡）” ，为锂源（亚太）的全资子

公司）就本次交易放弃优先认购权。 本次交易完成后，锂源（亚太）对锂源（印尼）持股比

例（含间接持股）由100.00%下降至80.00%，锂源（亚太）仍为锂源（印尼）的控股股东。

本次交易不会导致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2月22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的 《江苏龙蟠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三级控股子公司增资扩股并引入投资者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5-021）。

二、本次交易的进展情况

根据《股份认购协议》《股东协议》及《附函》，本次交易的交割条件已经全部满足。

近期，LGES已全额支付交易对价，本次交易已完成交割，尚需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交

易前后，锂源（印尼）股东的持股比例情况具体如下：

股东名称

本次交易前 本次交易后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锂源（亚太） 1,023,622.56 99.99% 1,023,622.56 79.99%

锂源（新加坡） 100 0.01% 100 0.01%

LGES / / 255,930.64 20.00%

合计 1,023,722.56 100.00% 1,279,653.20 100.00%

交割完成后，锂源（印尼）的名义股本由1,023,722,560,000.00� 印尼盾增加至1,

279,653,200,000.00� 印尼盾，锂源（亚太）对锂源（印尼）持股比例（含间接持股）由

100.00%下降至80.00%。 锂源（亚太）将继续控股锂源（印尼），参与锂源（印尼）的日常

经营管理，本次交易不会导致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 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

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江苏龙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8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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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龙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部分募集资金专户销户完成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江苏龙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

核准江苏龙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批复》（证监许可[2020]297

号）核准，向社会公开发行面值总额400,000,000元可转换公司债券，扣除已支付的保荐

及承销费 （含税） 人民币5,000,000.00元后， 公司收到的募集资金金额为395,000,

000.00元。 上述资金已于2020年4月29日到位， 已经中天运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

伙）审验，并出具中天运[2020]验字第90023号《验资报告》，且已全部存放于募集资金专

户管理。 扣除发行费用人民币2,439,000.00元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392,561,000.00

元

二、募集资金存放和管理的情况

（一）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为了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保护投资者权益，本公司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

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

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公司于2020年5月29日与保荐机

构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汉府支行、 招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南京南昌路支行、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分行分别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

管协议》。公司于2020年5月29日与全资子公司龙蟠润滑新材料（天津）有限公司、保荐机

构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与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南昌路支行、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南京分行分别签订了《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

2021年12月24日， 公司披露了《关于更换保荐机构及保荐代表人的公告》（公告编

号：2021-148），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担任公司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的保荐机构，

将承接原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对公司公开发行A股可转换公司债券尚未使用完毕的募

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持续督导工作。

2023年9月23日，公司披露了《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后重新签订募集资金

四方监管协议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156），公司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新能源车用

冷却液生产基地建设项目” 变更为“年产4万吨电池级储能材料项目” ，公司与宜春龙蟠

时代锂业科技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和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南京分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

（二）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1）三方监管协议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募投项目 账户状态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汉

府支行

4301015819100376096 补充流动资金 已注销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分行营

业部

409410100100666544 年产18万吨可兰素项目 已注销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南昌路

支行

125903537310507

新能源车用冷却液生产基

地建设项目

本次注销

（2）四方监管协议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募投项目 账户状态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分行营业

部

409410100100674427 年产18万吨可兰素项目 已注销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南昌路支

行

125905260110878

新能源车用冷却液生产基

地建设项目

已注销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分行 791910170510601 年产4万吨电池级储能材料 已注销

三、本次注销的部分募集资金专户情况

公司分别于2024年6月28日和2024年7月15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和

2024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项并将将节余

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对公司“年产 4� 万吨电池级储能材料项目”

进行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用于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 具体内容请详见公司于2024年6

月29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官方网站（www.sse.com.cn）及指定媒体上披露的《江苏龙蟠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76）。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已将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南京南昌路支行125903537310507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予以销户， 公司已将该事项及时通

知保荐机构及保荐代表人。 鉴于该募集资金专户已注销，对应的《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

监管协议》相应终止。

特此公告。

江苏龙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8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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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荣泰健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可转债预计满足赎回条件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转债代码：113606，转债简称：荣泰转债

● 转股价格：23.07元/股

● 自2025年7月29日至2025年8月11日，上海荣泰健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公司” 或“荣泰健康” ）的股票已有10个交易日收盘价不低于当期转股价格的130%

（即29.99元/股）。 若在未来连续 20�个交易日内，公司股票仍有5�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不

低于当期转股价格的130%（含130%），将触发“荣泰转债” 的有条件赎回条款。公司将于

触发条件当日召开董事会审议决定是否按照债券面值加当期应计利息的价格赎回全部或

部分未转股的可转换公司债券，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一、可转债发行上市概况

（一）可转债发行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上海荣泰健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

转换公司债券的批复》（证监许可[2020]2139号）核准，上海荣泰健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10月30日公开发行了600万张可转换公司债券，每张面值

100元，发行总额60,000.00万元，期限6年，票面利率：第一年0.50%、第二年0.70%、第三年

1.00%、第四年1.50%、第五年2.50%、第六年3.00%。

（二）可转债上市情况

经上海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决定书》[2020]372号文同意，公司60,000.00万元可转

换公司债券于2020年11月20日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债券简称“荣泰转债” ，债

券代码“113606” 。

（三）可转债转股价格调整情况

根据有关规定和《上海荣泰健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

明书》的约定，公司本次发行的“荣泰转债” 自2021年5月6日起可转换为公司普通股股

票，初始转股价格为33.32元/股。

因公司实施2020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自2021年6月24日起，“荣泰转债” 转股价格

由33.32元/股调整为32.83元/股。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1年6月17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

网站（www.sse.com.cn）以及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披露的《上海荣泰健康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关于利润分配调整“荣泰转债”转股价格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40）。

因公司实施2021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自2022年6月2日起，“荣泰转债” 转股价格由

32.83元/股调整为32.15元/股。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2年5月27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

站（www.sse.com.cn）以及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披露的《上海荣泰健康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关于利润分配调整“荣泰转债”转股价格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26）。

因公司实施2022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自2023年6月20日起，“荣泰转债” 转股价格

由32.15元/股调整为31.66元/股。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3年6月14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

网站（www.sse.com.cn）以及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披露的《上海荣泰健康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关于利润分配调整“荣泰转债”转股价格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37）。

因公司实施2023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自2024年6月5日起，“荣泰转债” 转股价格由

31.66元/股调整为23.78元/股。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5月29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

站（www.sse.com.cn）以及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披露的《上海荣泰健康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关于利润分配调整“荣泰转债”转股价格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40）。

因公司实施2024年中期利润分配方案，自2024年10月16日起，“荣泰转债”转股价格

由23.78元/股调整为23.49元/股。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10月1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

所网站（www.sse.com.cn）以及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披露的《上海荣泰健康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关于利润分配调整“荣泰转债”转股价格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69）。

因公司注销部分回购股份，自2024年10月21日起，“荣泰转债” 转股价格由23.49元/

股调整为23.42元/股。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10月18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以及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披露的《上海荣泰健康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回购股份注销调整 “荣泰转债” 转股价格暨转股停复牌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4-071）。

因公司实施2024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自2025年6月12日起，“荣泰转债” 转股价格

由23.42元/股调整为23.07元/股。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6月6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

网站（www.sse.com.cn）以及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披露的《上海荣泰健康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关于利润分配调整“荣泰转债”转股价格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39）。

二、“荣泰转债”赎回条款与预计触发的情况

（一）有条件赎回条款

根据公司《募集说明书》约定，在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期内，如果公司A

股股票连续三十个交易日中至少有十五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不低于当期转股价格的130%

（含130%），或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未转股余额不足人民币3,000万元时，公司有

权按照债券面值加当期应计利息的价格赎回全部或部分未转股的可转换公司债券。

当期应计利息的计算公式为：

IA=B×i×t/365

IA：指当期应计利息；

B：指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持有的可转换公司债券票面总金额；i：指可

转换公司债券当年票面利率；

t：指计息天数，即从上一个付息日起至本计息年度赎回日止的实际日历天数（算头

不算尾）。

若在前述三十个交易日内发生过转股价格调整的情形， 则在转股价格调整日前的交

易日按调整前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计算， 在转股价格调整日及之后的交易日按调整后的

转股价格和收盘价计算。

（二）赎回条款预计触发情况

自2025年7月29日至2025年8月11日， 公司的股票已有10个交易日收盘价不低于当

期转股价格的130%（即29.99元/股）。 若在未来连续 20�个交易日内， 公司股票仍有 5�

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不低于当期转股价格的 130%（含130%），将触发“荣泰转债” 的有条

件赎回条款。 公司将于触发条件当日召开董事会审议决定是否按照债券面值加当期应计

利息的价格赎回全部或部分未转股的可转换公司债券。

三、风险提示

公司将根据《募集说明书》的约定和相关法律法规要求，于触发“荣泰转债” 有条件

赎回条款当日召开董事会审议决定是否赎回“荣泰转债” ，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

请广大投资者详细了解可转债赎回条款及其潜在影响，并关注公司后续公告，理性投资，

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荣泰健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8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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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商局港口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一届董事会2025年度第三次临时会议

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一）董事会会议通知的时间和方式

招商局港口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于2025年8月8日以电子邮件

和专人送达的方式发出第十一届董事会2025年度第三次临时会议的书面通知。

（二）董事会会议的时间、地点和方式

会议于2025年8月11日召开，采取通讯方式进行并作出决议。

（三）董事会会议出席情况

会议应参加董事12名，共有12名董事参与表决。

（四）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

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关于聘任齐岳先生为副总经理的议案》

会议以12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 《关于聘任齐岳先生为副总经理的议

案》，同意聘任齐岳先生担任本公司副总经理，任期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十一届

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该议案已经本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提名、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2025年度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

com.cn刊登的《关于高级管理人员变更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48）。

（二）审议通过《关于聘任胡绍德先生为副总经理的议案》

会议以12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聘任胡绍德先生为副总经理的议

案》，同意聘任胡绍德先生担任本公司副总经理，任期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十一

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该议案已经本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提名、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2025年度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

com.cn刊登的《关于高级管理人员变更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48）。

三、备查文件

（一）经与会董事签字的第十一届董事会2025年度第三次临时会议决议；

（二）第十一届董事会提名、薪酬与考核委员会2025年度第二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招商局港口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5年8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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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商局港口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高级管理人员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一、高级管理人员辞职的情况

招商局港口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董事会于近日收到本公司副总

经理刘彬先生提交的书面辞呈。刘彬先生因工作变动原因申请辞去本公司副总经理职务，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招商局港口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

的有关规定，刘彬先生的辞职自书面辞呈送达本公司董事会时生效，刘彬先生辞职后不在

本公司及子公司担任其他职务。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刘彬先生可行权期权30,000份尚未行权，未持有本公司股票。

刘彬先生在担任本公司副总经理期间勤勉尽责、忠实地履行了各项职责。 在此，本公

司董事会衷心感谢刘彬先生在任职期间为本公司发展所作出的重要贡献！

二、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相关情况

本公司于2025年8月11日召开第十一届董事会提名、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2025年度第

二次会议、第十一届董事会2025年度第三次临时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聘任齐岳先生

为副总经理的议案》和《关于聘任胡绍德先生为副总经理的议案》。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

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和《公司章程》等相关规

定，经本公司副董事长、首席执行官徐颂先生提名，董事会提名、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审核，

董事会同意聘任齐岳先生、胡绍德先生担任本公司副总经理，任期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

起至第十一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齐岳先生、胡绍德先生简历详见附件。

特此公告。

招商局港口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8月12日

附件：齐岳先生、胡绍德先生简历

齐岳先生：出生于1972年1月，高级工程师，毕业于大连理工大学土木工程系港口及

航道工程专业，获工学学士学位。 现任青岛前湾联合集装箱码头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青岛

前湾新联合集装箱码头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香港现代货箱码头有限公司董事、湛江招商港

城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 历任招商局国际有限公司工程管理部经理、行政部经理、行政部

高级经理、工程管理部副总经理、投资发展部副总经理，深圳海勤工程管理有限公司总经

理助理、副总经理，招商局港口控股有限公司投资发展部总经理，辽宁港口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副总经理、执行董事、副董事长，招商局港口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兼投资发

展部总经理。

胡绍德先生：出生于1977年4月，注册会计师、中级会计师，毕业于厦门大学会计系会

计学专业，获管理学硕士学位。 现任宁波舟山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香港现代货箱码头有

限公司董事、澳大利亚Port� of� Newcastle董事、吉布提港有限公司副董事长。 历任招商

局国际有限公司企业规划部功能经理、企划与商务部高级项目经理，吉布提港有限公司副

财务总监、执行财务总监，招商局控股（吉布提）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兼财务总监，吉布提多

哈雷多功能码头有限公司副财务总监，法国Terminal� Link� S.A.S.董事，招商局港口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财务管理部/资本运营部副总经理、财务管理部/资本运营部总经理、深圳分

公司总经理、财务共享中心总经理、运营管理部（工程管理中心）总经理、运营管理部/市

场商务部总经理。

齐岳先生、胡绍德先生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

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所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

情形；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

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的情况；齐岳先生、胡绍

德先生与持有本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

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未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

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不是失信责任主体或失信惩戒对象；符合有关法

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深圳证券交易

所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齐岳先生、胡绍德先生未持有本

公司股票。

筑博设计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名称：筑博设计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上市地点：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筑博设计

股票代码：300564

信息披露义务人一：徐先林

通讯地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

权益变动性质：不变

信息披露义务人二：徐江

通讯地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

权益变动性质：股份减少

信息披露义务人三：西藏筑先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通讯地址：西藏自治区拉萨市柳梧新区察古大道奥特莱斯北楼14层134号

权益变动性质：股份减少

信息披露义务人四：深圳市筑为投资管理企业（有限合伙）

通讯地址：深圳市福田区福田中心区27-4彩田路深业花园C栋27B

权益变动性质：股份减少

信息披露义务人五：西藏筑就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通讯地址：西藏自治区拉萨市柳梧新区察古大道奥特莱斯北楼14层136号

权益变动性质：股份减少

签署日期：2025年8月11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公

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15号一一权益变动报告书》 等相关的法

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编制本权益变动报告书。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书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其履行亦不违反信息

披露义务人章程、内部规则中的任何条款或其所任职、持有权益公司的章程或内部规则

中的任何条款，或与之相冲突。

三、根据上述法律、法规的规定，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了信息披露义务人在筑博设计

股份有限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变动情况；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持

股信息外，本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通过任何其他方式增加或减少其在筑博设计股份有限

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

四、本次权益变动是根据本报告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除信息披露义务人外，没有委

托或者授权任何其他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中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做出任何解释或者说

明。

五、信息披露义务人承诺本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

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第一节释义

在本报告书中，除非文中另有所指，下列词语具有如下含义：

释义项 指 释义内容

本报告书、权益变动报告书 指 筑博设计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公司、筑博设计 指 筑博设计股份有限公司

筑先合伙 指 西藏筑先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筑为合伙 指 深圳市筑为投资管理企业（有限合伙）

筑就合伙 指 西藏筑就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信息披露义务人 指

实际控制人徐先林、徐江及其一致行动人西藏筑先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深圳市筑为投资管理企业（有限合伙）、西藏筑就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本次权益变动 指

徐江及其一致行动人筑先合伙、筑为合伙、筑就合伙在2023年7月24日至2025

年8月8日期间通过集中竞价和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的行为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交易所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

元、万元 指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

本权益变动报告书中除特别说明外所有数值保留两位小数，若出现各分项数值之和

与总数尾数不符的情况，系计算时四舍五入造成。

第二节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1、徐先林

姓名 徐先林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 4403011963********

通讯地址 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地区

的居留权

否

2、徐江

姓名 徐江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 6201051966********

通讯地址 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地区

的居留权

否

3、西藏筑先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名称 西藏筑先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注册地址 西藏自治区拉萨市柳梧新区察古大道奥特莱斯北楼14层134号

执行事务合伙人 徐先林

注册资本 3,699.0000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30056852750XA

企业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企业管理咨询(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自主开展法律法规未禁止、限制的经营

活动)

主要合伙人 持有5%以上份额的合伙人：徐先林（20.68%）、杨晋（10.95%）、周祖寿（8.52%）

经营期限 2011-01-19至无固定日期

4、深圳市筑为投资管理企业（有限合伙）

名称 深圳市筑为投资管理企业（有限合伙）

注册地址 深圳市福田区福田中心区27-4彩田路深业花园C栋27B

执行事务合伙人 徐先林

注册资本 3,420.0000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300568536545L

企业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经营范围

投资管理、股权投资及股权投资管理、企业管理咨询、商务信息咨询(以上均不含证券、信托、

基金等金融业务、人才中介服务及其它限制项目)

主要合伙人

持有5%以上份额的合伙人：徐先林（19.61%）、周军（15.53%）、戴溢敏（5.26%）、马镇炎

（5.26%）、孙慧玲（5.26%）、王旭东（5.26%）、徐昌俊（5.26%）、赵宝森（5.26%）

经营期限 2011-01-19至无固定日期

5、西藏筑就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名称 西藏筑就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注册地址 西藏自治区拉萨市柳梧新区察古大道奥特莱斯北楼14层136号

执行事务合伙人 徐先林

注册资本 10.0000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300060266636H

企业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企业管理咨询(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自主开展法律法规未禁止、限制的经营

活动)

主要合伙人 持有5%以上份额的合伙人：徐先林（99.99%）

经营期限 2012-12-24至无固定日期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

已发行股份5%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拥有权益

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5%的情况。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之间的一致行动关系说明

徐先林为公司控股股东，徐先林、徐江为公司实际控制人。 徐先林和徐江系兄弟关

系，2015年9月25日，徐先林、徐江签署《一致行动协议》，双方约定在公司重大事项决策

上均保持一致行动，保持公司控制权的持续稳定。

筑先合伙、筑为合伙、筑就合伙为公司员工持股平台，徐先林为筑先合伙、筑为合伙、

筑就合伙的执行事务合伙人，筑先合伙、筑为合伙、筑就合伙受徐先林控制，存在一致行

动关系。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方框图如下：

第三节 权益变动的目的及计划

一、本次权益变动的目的

本次权益变动的目的为信息披露义务人基于自身资金需求而减持公司股份。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未来12个月内的持股计划

公司于2025年7月2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了《关于实际控制

人之一及其一致行动人暨持股5%以上股东减持股份预披露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5-030），公司实际控制人之一（持股5%以上股东）徐江持有公司股份14,024,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8.6935%），实际控制人的一致行动人（持股5%以上股东）西藏筑先

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深圳市筑为投资管理企业（有限合伙）、西藏筑就企业

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合计持有公司股份36,120,000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22.3909%）， 上述股东计划在本公告披露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3个月内以集中竞价和

（或） 大宗交易方式合计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4,839,456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3.0000%）。 其中，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减持的股份总数合计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1%，通过

大宗交易方式减持的股份总数合计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2%。 前述减持计划尚未实施完

毕。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除以上减持计划外，信息披露义务人暂无明确的在未来12个

月内增加或减少其在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的计划。 未来12个月内，信息披露义务

人若发生相关权益变动事项，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第四节权益变动方式

一、本次权益变动前后信息披露义务人在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前后，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上市公司股份的数量情况如下：

本次变动前持有股份 本次变动后持有股份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股数

占总股本比例

√%)

股数

占总股本比例

√%)

徐先林

合计持有股份 33,726,400 20.9071% 33,726,400 20.9071%

其中：无限售条件

股份

8,431,600 5.2268% 8,431,600 5.2268%

有限售条件股份 25,294,800 15.6804% 25,294,800 15.6804%

徐江

合计持有股份 14,024,000 8.6935% 12,756,300 7.9077%

其中：无限售条件

股份

3,506,000 2.1734% 2,238,300 1.3875%

有限售条件股份 10,518,000 6.5202% 10,518,000 6.5202%

筑先合伙

合计持有股份 13,440,000 8.3315% 12,168,000 7.5430%

其中：无限售条件

股份

13,440,000 8.3315% 12,168,000 7.5430%

有限售条件股份 - - - -

筑为合伙

合计持有股份 12,160,000 7.5380% 11,019,900 6.8313%

其中：无限售条件

股份

12,160,000 7.5380% 11,019,900 6.8313%

有限售条件股份 - - - -

筑就合伙

合计持有股份 12,160,000 7.5380% 10,986,900 6.8108%

其中：无限售条件

股份

12,160,000 7.5380% 10,986,900 6.8108%

有限售条件股份 - - - -

合计

合计持有股份 85,510,400 53.0083% 80,657,500 49.9999%

其中：无限售条件

股份

49,697,600 30.8078% 44,844,700 27.7994%

有限售条件股份 35,812,800 22.2005% 35,812,800 22.2005%

二、本次权益变动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期间 减持股份（股） 占总股本比例 股份来源

徐江

集中竞价 2025年7月24日 551,900 0.3421%

公司首次公开发

行前已持有的股

份及实施权益分

派送转的股份

大宗交易

2025年7月30日-2025年8月

8日

715,800 0.4437%

筑先合伙

集中竞价

2023年7月24日-2023年7月

25日

600,000 0.3719%

集中竞价 2025年7月24日 322,000 0.1996%

大宗交易

2025年7月30日-2025年8月

5日

350,000 0.2170%

筑为合伙

集中竞价

2023年7月24日-2023年7月

25日

470,000 0.2914%

集中竞价 2025年7月24日 320,100 0.1984%

大宗交易

2025年7月30日-2025年8月

5日

350,000 0.2170%

筑就合伙

集中竞价

2023年7月24日-2023年7月

25日

570,000 0.3533%

集中竞价 2025年7月24 291,100 0.1805%

大宗交易 2025年7月30日 312,000 0.1934%

合计 4,852,900 3.0083%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所持有上市公司股份的权利限制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 徐先林持有筑博设计33,726,400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20.9071%，其中25,294,800股为高管限售股份；徐江持有筑博设计12,756,300股，占公

司总股本的7.9077%，其中10,518,000股为高管限售股份，不存在其他权利限制的情形

（包括但不限于股份被质押、冻结等）。

本次权益变动股份均为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不存在股份质押、冻结及其他任何权利

限制。

四、信息披露义务人为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当披露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徐先林担任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徐江担任公司董事、副总经

理，徐先林为筑先合伙、筑为合伙、筑就合伙的执行事务合伙人。徐先林、徐江在上市公司

中拥有权益的情况详见本节相关内容。

徐先林先生、徐江先生不存在违反《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一条至第一百八十四条规

定的情形，且最近3年未有证券市场不良诚信记录。

第五节前六个月内买卖上市公司股份的情况

本报告书签署日前六个月内，信息披露义务人通过证券交易所的证券交易买卖上市

公司股票的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期间 减持股份（股） 占总股本比例 股份来源

徐江 集中竞价和大宗交易

2025年7月24日至

2025年8月8日

1,267,700 0.7859%

公司首次公开发

行前已持有的股

份及实施权益分

派送转的股份

筑先合伙 集中竞价和大宗交易

2025年7月24日至

2025年8月5日

672,000 0.4166%

筑为合伙 集中竞价和大宗交易

2025年7月24日至

2025年8月5日

670,100 0.4154%

筑就合伙 集中竞价和大宗交易

2025年7月24日至

2025年7月30日

603,100 0.3739%

合计 3,212,900 1.9917%

第六节其他重大事项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已按有关规定对本次权益变动的相关信息

进行了如实披露，不存在为避免对本报告书内容产生误解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重大信

息，以及中国证监会或者证券交易所依法要求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信息。

第七节备查文件

一、备查文件

1、信息披露义务人身份证明文件；

2、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的本报告书；

3、中国证监会或证券交易所要求报送的其他备查文件。

二、备查文件置备地点

本报告书和上述备查文件置于筑博设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供投资者查

阅。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本人（以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承诺本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信息披露义务人：___________________

徐先林

2025年8月11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本人（以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承诺本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信息披露义务人：___________________

徐江

2025年8月11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本人（以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承诺本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信息披露义务人（盖章）：西藏筑先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025年8月11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本人（以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承诺本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信息披露义务人（盖章）：深圳市筑为投资管理企业（有限合伙）

2025年8月11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本人（以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承诺本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信息披露义务人（盖章）：西藏筑就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025年8月11日

附表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筑博设计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所在地 广东省深圳市

股票简称 筑博设计 股票代码 300564

信息披露义务人1 徐先林 信息披露义务人注册地 不适用

信息披露义务人2 徐江 信息披露义务人注册地 不适用

信息披露义务人3

西藏筑先企业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信息披露义务人注册地

西藏自治区拉萨市柳梧新区察古

大道奥特莱斯北楼14层134号

信息披露义务人4

深圳市筑为投资管理企业（有

限合伙）

信息披露义务人注册地

深圳市福田区福田中心区27-4彩

田路深业花园C栋27B

信息披露义务人5

西藏筑就企业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信息披露义务人注册地

西藏自治区拉萨市柳梧新区察古

大道奥特莱斯北楼14层136号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变化

增加□减少√

不变，但持股人发生变化

□

有无一致行动人 有√无□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为上

市公司第一大股东

是√徐先林为第一大股东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为

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

是√徐先林、 徐江为实际控制人

否□

权益变动方式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协议转让□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间接方式转让□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执行法院裁定□

继承□赠与□

其他√（大宗交易）

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前拥

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及占上

市公司已发行股份比例

股票种类：人民币普通股（A股）

持股数量：85,510,400股

持股比例：53.0083%

本次权益变动后， 股票种类：人民币普通股（A股）

信息披露义务人拥有权益

的股份数量及变动比例

变动数量：-4,852,900股

变动比例：-3.0083%

变动后持股数量：80,657,500股

变动后持股比例：49.9999%

在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

股份变动的时间及方式

时间：2023年7月24日至2025年8月8日

方式：集中竞价减持、大宗交易减持

是否已充分披露资金来源

是□否□不适用√

注：不涉及资金来源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拟于

未来12个月内继续增持

是□否□不适用√

注：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除以上减持计划外，信息披露义务人暂无明确的在未来12个

月内增加或减少其在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的计划。 未来12个月内，信息披露义务人

若发生相关权益变动事项，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此前6

个月是否在二级市场买卖

该上市公司股票

是√否□

涉及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股份的，信息披露义务人还应当就以下内容予以说明：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

持时是否存在侵害上市公

司和股东权益的问题

是□否√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

持时是否存在未清偿其对

公司的负债，未解除公司为

其负债提供的担保，或者损

害公司利益的其他情形

是□否√（如是，请注明具体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是否需取得

批准

是□否√

是否已得到批准 是□否√本次权益变动无需取得批准

信息披露义务人：___________________

徐先林

日期：2025年8月11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___________________

徐江

日期：2025年8月11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西藏筑先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执行事务合伙人：___________________

徐先林

日期：2025年8月11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深圳市筑为投资管理企业（有限合伙）

执行事务合伙人：___________________

徐先林

日期：2025年8月11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西藏筑就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执行事务合伙人：___________________

徐先林

日期：2025年8月11日

信息披露

2025/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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